2025年度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根据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市蔬菜生产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政农发〔2026〕23号）工作要求，为提高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性，稳定蔬菜生产面积，促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补贴范围
（一）补贴类型

本区域内2025年度内已开展的蔬菜生产，以实际生产的占地面积进行核算，包括三类：一是露地蔬菜生产；二是设施蔬菜生产；三是工厂化生产和智能连栋温室蔬菜生产。

（二）存在以下情形的生产经营主体不予补贴

发生“大棚房”问题的。

播种定植后不进行正常采收及由此产生销售等舆情的。

补贴年度内检出禁限用农药或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。

4、发生严重安全生产问题的。
二、补贴标准与相关规定

(一)露地蔬菜生产补贴标准：1100元/亩·年（其中：市级资金600元/亩·年，区级资金500元/亩·年）。
(二)设施蔬菜生产补贴标准：3334元/亩·年（其中：市级资金600元/亩·年，区级资金2734元/亩·年）。同一地块一年只享受一次种植补贴（享受昌平区优质草莓种苗补贴的地块不享受蔬菜生产补贴）。
(三)工厂化生产和智能连栋温室生产补贴标准：只享受市级蔬菜生产补贴（600元/亩·年），补贴面积按照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市蔬菜生产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政农发〔2026〕23号）文件。

(四)林下蔬菜生产补贴标准：按照实际生产的占地面积给予补贴，以区统计部门核定面积为准。只享受市级蔬菜生产补贴（600元/亩·年）。享受昌平区林下栗蘑种植补贴的不享受蔬菜生产补贴。
(五)面积核算

补贴面积以亩为单位计算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不得按照播种面积、设施占地面积核算。

三、补贴对象

蔬菜生产补贴坚持补贴对象自愿申报原则，应符合以下5个条件：一是申报补贴的主体包括农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企业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蔬菜生产经营主体；二是种植的蔬菜应纳入统计部门生产统计范围、且以上市销售流通为目的；三是正常进行蔬菜生产，不发生撂荒和设施闲置情况；四是同一地块、设施或工厂化蔬菜生产厂房，一年只能享受一次市级蔬菜生产补贴；五是同一地块已经享受2025年耕地地力补贴的，不得同时享受2025年度蔬菜生产补贴。
四、申报和发放
(一)、露地和设施蔬菜生产主体补贴程序

1
、补贴对象自愿申请

市级补贴资金：采取自愿申请的方式，经本人确认和村委会核实，导出并打印《2025年度北京市蔬菜生产补贴申请表》。区级补贴资金：补贴对象自愿填报《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。由村委会核实后，经本人确认，上述市区两级申请表一式三份，报送村委会两份，本人留存一份。
2、村委会公示确认

村委会要逐地块现场核实确认申请者填报信息真实有效，负责公示确认，张榜公布申请者的姓名（或主体名称）、补贴面积、补贴金额等，接受群众监督；公示期为7天，公示内容须留档（复印件或影像资料）；出现争议的，由村委会负责协调解决。村委会确认无异议后，市级补贴资金：导出并打印《2025年度北京市蔬菜生产补贴汇总确认表（村级）》。区级补贴资金：村委会汇总确认《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汇总确认表（村级）》（附件2）。上述市区两级村级汇总确认表一式三份，村委会存档一份，上报所在镇（街道）政府两份。同时，上报所在镇（街道）政府《2025年度北京市蔬菜生产补贴申请表》和附件1一套、公示留档资料一套。
3、镇（街道）政府审核

镇（街道）负责审核工作，收集、整理、保管蔬菜生产补贴所有工作相关纸质或照片等档案材料。市级补贴资金：审核申报资料无问题后，导出并打印《2025年度北京市蔬菜生产补贴汇总审核表(镇乡级)》。区级补贴资金：审核申报资料无问题后，汇总并打印《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汇总审核表(镇街级)》（附件3）。上述市区两级镇（街）级汇总审核表一式三份，报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两份，镇（街道）农业部门存档一份。同时，上报区农业技术推广站《2025年度北京市蔬菜生产补贴汇总确认表（村级）》和附件2一套。
4、区政府批准

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完成数据汇总无误后，市级补贴资金：导出并打印《2025年度北京市蔬菜生产补贴确认汇总表（区级）》一式三份。区级补贴资金：汇总并打印《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确认汇总表（区级）》（附件4）一式三份。报区农业服务中心，区农业服务中心会同区农业农村局行文报区政府审核批准，区政府审核并批复同意后，由区农业农村局按照要求报市农业农村局。

（二）工厂化生产和智能连栋温室生产主体补贴程序

工厂化生产主体和智能连栋温室生产主体填报《2025年北京市工厂化蔬菜生产补贴申请表》。镇（街道）政府要及时对相关申请材料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加强监督和检查。

（三）及时发放补贴

2026年7月6日前，完成补贴宣传、补贴对象自主申报、村委会公示确认、镇（街道）政府审核工作，报送材料到区农业技术推广站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完成数据汇总，将数据报区农业服务中心，区农业服务中心会同区农业农村局上报区政府审批后，上报区级汇总表至市农业农村局。

补贴资金拨付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。市级补贴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，落实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的通知》要求，切实提高补贴发放的规范性、精准性和时效性。原则上在2026年7月25日前完成补贴发放。区级补贴资金报经区政府审核批准后,由区财政按照区领导批示，统筹区级财力予以保障,于2026年12月底前完成补贴发放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职责分工

区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实际共同制定实施方案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补贴工作的具体实施，做好汇总数据、审核、监督和检查工作，确保补贴政策落到实处；做好与有关部门、金融机构的沟通衔接，畅通补贴发放渠道，提高补贴发放效率。区农业服务中心会同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报区政府批准；区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支持。镇（街道）政府要落实属地管理职责，加强组织领导和资金管理，对补贴工作加强监督检查和政策宣传，逐村审核申请资料，监督检查村委会严格执行申请程序，严格核实村级公示情况，做到公示信息与申报信息一致。村委会负责补贴申请、确认和情况初审工作，做好公示、留档等，接受群众的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

确保补贴资金支付足额、及时、准确，发放失败的补贴资金，由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核实修正数据后，对接代发金融机构再次发放；需要退回的补贴资金按原渠道返还。

（三）监督检查

各镇（街道）要建立自查机制，强化补贴申报信息核查，及时开展监督检查，纠正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申报条件、超范围发放、多发放等问题。按照补贴对象和补贴范围内容，对辖区内所有补贴主体情况逐一核查，确认无问题后于8月25日前，提交《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镇街自查表》（附件5），并加盖镇（街道）政府公章，提交到区农业技术推广站。

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对补贴发放情况开展监督抽查，纠正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申报不准确、不真实等问题。抽查方式为随机抽查。抽查采取实地走访、问询等方式。请各镇（街道）认真开展自查，并准备相关资料，配合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做好区级抽查工作。
（实施单位: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；咨询电话:69742163）
附件：1.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申请表

2.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汇总确认表（村级） 

      3.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汇总审核表（镇街级）

      4.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确认汇总表（区级）

          5.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镇街自查表
附件1
	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申请表

	区、镇（街）、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个、亩、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名/名称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              

	补贴类型
	地块位置/设施编码　
	主栽品种
	申请补贴面积　
	补贴标准
	申请补贴金额

	
	
	
	
	
	市级资金
	区级资金
	合计资金

	设施菜田
	（设施编码）　
	
	（设施内实际
生产占地面积）
	参照《2025年度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实施方案》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小计
	（设施数量合计）
	
	
	
	
	
	

	中小拱棚
	（地块位置）
	
	（该地块实际生产总面积）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小计
	（中小拱棚数量合计）
	
	
	
	
	
	

	露地菜田（含设施棚档）
	（地块位置）
	
	（该地块实际生产总面积）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林下生产
	（地块位置）
	
	（该地块实际生产总面积）
	
	
	
	

	小计
	（地块数合计）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（设施和地块总数）
	
	
	
	
	
	

	银行账户
	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户名称：
银行卡号：

	
	

	申请人
/法定代表人
	本人签字/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

	村委会
意见
	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


附件2
	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汇总确认表（村级）

	区 、镇（街）、村：  
	单位：个（栋）、亩、元

	序号
	姓名/名称
	身份证号/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银行账户/
银行卡号
	开户行
	设施和地块数
	补贴面积
	补贴金额

	
	
	
	
	
	设施
数量
	地块数
	设施
菜田
	中小拱棚
	露地
菜田
	林下

生产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市级资金
	区级资金
	合计资金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计
	
	
	
	
	
	
	
	
	

	村委会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
	

	
	

	镇（街道)政府意见
	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
	

	
	


附件3
	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汇总审核表（镇街级）

	区 、镇（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个、亩、元
	

	序号
	村 名　
	补贴主体数
	补贴面积
	补贴金额　

	
	
	
	露地
菜田
	设施
菜田
	林下
生产
	工厂化
蔬菜生产
	市级资金
	区级资金
	合计资金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	
	
	

	镇（街道）政府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
	

	区农业服务中心意见
	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

附件4
	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确认汇总表（区级）

	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个、亩、元

	序号
	镇(街)
	涉及村数
	补贴主体数　
	补贴面积
	补贴金额

	
	
	
	
	露地菜田
	设施菜田
	林下生产
	工厂化
蔬菜生产
	市级资金
	区级资金
	合计资金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	
	
	
	

	区政府意见
	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
	

	
	

	
	

	
	


附件5

2025年度北京市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镇街自查表

镇街名称（公章）：
	序号
	村
	补贴

主体
	补贴面积（亩）
	不存在四种不予补贴情形
	符合补贴对象五个条件
	补贴时间段内蔬菜长势、产量良好
	备注

	
	
	
	露地菜田
	设施菜田
	林下生产
	工厂化蔬菜

生产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表格中的各个选项，符合条件的请在框内打“√”，不符合条件的打“×”。


